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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关于批准及确认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迁建协议、其条款及条件及据此拟

进行的建议以及其执行的议案 

（2012 年 7 月 13 日） 

 

各位股东： 

根据天津市整体规划，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属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进行迁建，天津市人民政府授

权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天津市建交委”）负责推动纪庄子

污水处理厂迁建工作。 

本公司所属纪庄子污水处理厂为一座建设规模 45万立方米/日，出水水质执

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排放标准的污水

处理厂和 45.4 公里排水管道，4 座排水泵站。资产原值为人民币 15.43 亿元，

截止 2011 年 12月 31日止，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11.86亿元。2010年度及 2011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2.15 亿元及 2.48亿元。 

天津市建交委已经组织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城投”）完成了纪庄子迁建（津南）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迁建污水

厂”）的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并获得了天津市主管部门的批复。 

迁建污水处理厂坐落在天津市津南区大孙庄，建设规模为 55万立方米/日，

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排放

标准。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迁建污水处理厂初步设计工程概算建设资金为人民币

206559.01 万元。 

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委托天津市海河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河公司”）整理收储纪庄子污水处理厂。海河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全资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就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迁建，天津市建交委及海河公司将与本公司分别签署

《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迁建协议》（以下简称“迁建协议”）及《纪庄子污水处理厂



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以下简称“补偿协议”），约定各方责任和义务。 

一、迁建协议的主要内容： 

1、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迁建补偿原则为“项目换项目”，即以迁建污水处理厂

置换纪庄子污水处理厂。 

2、本公司继续获得迁建污水处理厂的经营权。天津市主管部门于迁建污水

处理厂调试运行前与本公司签订迁建污水处理厂经营服务协议，确定由天津市建

交委核准的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服务价格，定价原则为天津市建交委核准后的排

放标准为一级 B的服务单价加排放标准提标至一级 A的运营成本增加部分。 

3、鉴于本公司具有丰富的污水处理厂建设经验，并为方便资产置换，由本

公司作为迁建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主体，进行污水处理厂建设，建设资金来源由纪

庄子污水处理厂土地出让收入给予解决。 

4、迁建污水处理厂以天津市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初步设计工程概算总投资

人民币 206559.01万元进行建设，并按照初步设计批复的建设规模、内容和标准，

包干使用。 

5、本公司需于 2013 年 9 月 15 日前建成迁建污水处理厂并开始调试运行。

迁建污水处理厂进入商业运营日之前，本公司继续运营纪庄子污水处理厂。 

二、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征收范围： 

（1）纪庄子污水处理厂，位于西青区紫金山路，四至范围东至卫津河；南

至纪庄子再生水厂；西至李港铁路；北至污水河，占地面积 31.89603 公顷

（478.440450 亩），以房地产权证或实测面积为准； 

2、土地整理征收补偿费：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为人民币

206559.01 万元 

3、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的支付方式：海河公司按照迁建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进度，支付给本公司征收补偿，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①上述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必须向海

河公司交付整理储备地块范围内涉及的全部房地产权证原件，同时海河公司向本

公司支付人民币 67000万元； 

②剩余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按本公司提供的迁建污水处理厂建设资金需求



由海河公司支付给本公司，本公司所需建设资金需提前 10 个工作日向海河公司

提出申请，以确保工程建设进度。 

③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为本公司建设迁建污水处理厂的补偿，在整理储备过

程中，如产生其他的实际费用，由海河公司与本公司协商解决。 

4、在迁建污水处理厂投入正式商业运营后，本公司进行纪庄子污水处理厂

的拆除及交付工作，并在投入正式商业运营期后 3 个月内完成纪庄子污水处理

厂的拆除和交付工作，并完成全部房地产相关权证的注销手续。 

5、2014年 6月 30日前，本公司必须确保整理储备地块具有交付土地条件，

并将地块交付给海河公司。如非因本公司原因，造成迁建污水处理厂的商业运营

期晚于 2014年 3月 31日，本合同第五条约定的交付土地的日期亦相应顺延，本

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 

三、上述迁建协议和补偿协议生效后，本公司办理项目建设主体事宜。 

四、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1、迁建污水处理厂建设期，纪庄子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营，因此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2、迁建污水处理厂建成商业运营后，迁建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建设规模为 55

万立方米/日，与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建设规模 45 万立方米/日相比，建设规模增

加了 10 万立方米/日。因此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迁建污水

处理厂的出水水质与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相比有所提升，因此也会产生更

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迁建污水处理厂建设期间，迁建污水处理厂由本公司作为建设主体，利

用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进行建设，海河公司按迁建污水处理厂

建设进度支付给本公司，因此不会对本公司资金需求造成影响。 

2、建设期间按进度收到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作为预收帐款处理,同时增加在

建工程，公司账面资产会大幅增加，总投资回报率会相对降低，净资产收益率相

对影响不大。 

3、根据天津市建交委的安排，迁建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服务价格定价原则



为天津市建交委核准后的排放标准为一级 B的服务单价加排放标准提标至一级 A

的运营成本增加部分，但具体价格和经营模式尚未确定，因此目前无法确定迁建

污水处理厂商业运营后的收入及收益情况。 

（三）风险分析 

1、建设资金不足的风险：根据上述安排，迁建污水处理厂为天津市政府主

管部门批复的迁建污水处理厂初步设计中的工程概算建设资金人民币

206559.01 万元，包干使用，因此可能存在工程投入超出上述建设资金的风险。

本公司将充分发挥在污水处理厂建设管理方面的经验，利用先进技术，在保证工

程质量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建设成本，确保建设资金控制在工程初步设计概算范

围内。 

四、后续披露内容 

本公司将与天津市建交委签署迁建污水处理厂经营协议，如果经营协议对公

司未来收入产生较大影响（按照上市规则衡量），公司届时将经营协议提交公司

有权审核机构审核，并按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相关内容。 

五、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迁建及所涉及的迁建协议

及补偿协议，作为股价敏感信息进行披露。 

根据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迁建及所涉及的迁建协议和补

偿协议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依据该项目性质及定价原则，上海交易所豁

免本公司提供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资产评估报告及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审核及披

露程序进行审核及披露。 

上述关于纪庄子污水处理厂的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批准及确认纪庄子污

水处理厂迁建协议、其条款及条件及据此拟进行的建议以及其执行； 

没有股东回避表决。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关于批准及确认纪庄子再生水厂迁建协议、其条款及条件及据此拟进

行的建议以及其执行的议案 

（2012 年 7 月 13 日） 

 

各位股东： 

根据天津市整体规划，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公司”）

所属纪庄子再生水厂进行迁建，天津市人民政府授权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

会（以下简称“天津市建交委”）负责推动纪庄子再生水厂迁建工作。 

中水公司所属纪庄子再生水厂为一座生产规模 7万立方米的再生水厂，资产

原值为人民币 2.21亿元，截止 2011年 12月 31日止，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1.76

亿元。2010年度及 2011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1631.8万元及 1492.1万元。 

天津市建交委已经组织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城投”）完成了纪庄子迁建（津南）再生水厂（以下简称“迁建再生水

厂”）的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并获得了天津市主管部门的批复。 

迁建再生水厂坐落在天津市津南区大孙庄，生产规模 7 万立方米/日，出水

水质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工业用水水质

（GB/T19923-2005）循环冷却水水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2002）观

赏性景观环境用水标准。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迁建再生水厂初步设计工程概算建

设资金为人民币 26035.07万元。 

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委托天津市海河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河公司”）整理收储纪庄子再生水厂地块。海河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全资子

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就再生水厂迁建，天津市建交委及海河公司将分别与中水公司签署《纪庄子

再生水厂迁建协议》（以下简称“迁建协议”）及《纪庄子再生水厂土地整理储备

项目补偿合同》（以下简称“补偿协议”），约定各方责任和义务。 



一、迁建协议的主要内容： 

1、纪庄子再生水厂迁建补偿原则为“项目换项目”，即以迁建再生水厂置换

纪庄子再生水厂。 

2、中水公司继续获得迁建再生水厂的经营权。 

3、鉴于中水公司具有丰富的再生水厂建设经验，并为方便资产置换，由中

水公司作为迁建再生水厂的建设主体，进行再生水厂建设，建设资金来源由纪庄

子再生水厂土地出让收入给予解决。 

4、迁建再生水厂以天津市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初步设计工程概算总投资人

民币 26035.07 万元进行建设，并按照初步设计批复的建设规模、内容和标准，

包干使用。 

5、中水公司需于 2013 年 9 月 15 日前迁建再生水厂并开始调试运行。迁建

再生水厂进入商业运营日之前，中水公司继续运营纪庄子再生水厂。 

二、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征收范围： 

（1）纪庄子再生水厂，位于西青区紫金山路，四至范围东至卫津河；南至

纪庄子集体土地；西至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北至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

2.70543 公顷（40.58145 亩），以房地产权证或实测面积为准； 

2、土地整理征收补偿费：纪庄子再生水厂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为人民币

26035.07 万元 

3、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的支付方式：海河公司按照迁建再生水厂的建设进

度，支付给中水公司征收补偿，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①上述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中水公司必须向

海河公司交付整理储备地块范围内涉及的全部房地产权证原件，同时海河公司向

中水公司支付人民币 8000万元； 

②剩余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按中水公司提供的迁建再生水厂建设资金需求

由海河公司支付给中水公司，中水公司所需建设资金需提前 10 个工作日向海河

公司提出申请，以确保工程建设进度。 

③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为中水公司建设迁建再生水厂的补偿，在整理储备过

程中，如产生其他的实际费用，由海河公司与中水公司协商解决。 



4、在迁建再生水厂投入正式商业运营后，中水进行纪庄子再生水厂的拆除

及交付工作，并在投入正式商业运营期后 3 个月内完成纪庄子再生水厂的拆除

和交付工作，并完成全部房地产相关权证的注销手续。 

5、2014 年 6 月 30 日前，中水公司必须确保整理储备地块具有交付土地条

件，并将地块交付给海河公司。如非因中水公司原因，造成迁建再生水厂的商业

运营期晚于 2014年 3月 31日，本合同第五条约定的交付土地的日期亦相应顺延，

中水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 

三、上述迁建协议和补偿协议生效后，中水公司办理项目建设主体事宜。 

四、再生水厂迁建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1、迁建再生水厂建设期，纪庄子再生水厂正常运营，因此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造成影响。 

2、迁建再生水厂生产规模与纪庄子再生水厂生产规模相同，但用户除纪庄

子再生水厂供水区域用户外还增加了津南区供水区域用户，会对中水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迁建再生水厂建设期间，迁建再生水厂由中水公司作为建设主体，利用

纪庄子再生水厂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进行建设，海河公司按迁建再生水厂建设进

度支付给中水公司，因此不会对中水公司资金需求造成影响。 

2、建设期间按进度收到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作为预收帐款处理,同时增加在

建工程，公司账面资产会大幅增加，总投资回报率会相对降低，净资产收益率相

对影响不大。 

3、迁建再生水厂进入商业运营后，由于仍然按照纪庄子再生水厂商业模式

进行运营，同时有新用户增加，因此会对迁建再生水厂的收入和收益均产生积极

影响。 

（三）风险分析 

1、建设资金不足的风险：根据上述安排，迁建再生水厂建设资金为天津市

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迁建污水处理厂和迁建再生水厂初步设计中的工程概算建

设资金人民币 26035.07 万元，包干使用，因此可能存在工程投入超出上述建设



资金的风险。本公司将充分发挥在污水处理厂和再生水厂建设管理方面的经验，

利用先进技术，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建设成本，确保建设资金控

制在工程初步设计概算范围内。 

四、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纪庄子再生水厂迁建及所涉及的迁建协议及

补偿协议，作为股价敏感信息进行披露。 

根据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纪庄子再生水厂迁建及所涉及的迁建协议和补偿

协议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依据该项目性质及定价原则，上海交易所豁免

本公司提供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资产评估报告及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审核及披露

程序进行审核及披露。 

上述关于纪庄子再生水厂迁建的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确认批准及确认纪

庄子再生水厂迁建协议、其条款及条件及据此拟进行的建议以及其执行； 

（2）批准及确认纪庄子再生水厂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其条款及条

件及据此拟进行的建议以及其执行； 

没有股东回避表决。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及确认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其条款及

条件及据此拟进行的建议以及其执行的议案 

（2012 年 7 月 13 日） 

 

各位股东： 

根据天津市整体规划，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属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进行迁建，天津市人民政府授

权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天津市建交委”）负责推动纪庄子

污水处理厂迁建工作。 

本公司所属纪庄子污水处理厂为一座建设规模 45万立方米/日，出水水质执

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排放标准的污水

处理厂和 45.4 公里排水管道，4 座排水泵站。资产原值为人民币 15.43 亿元，

截止 2011 年 12月 31日止，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11.86亿元。2010年度及 2011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2.15 亿元及 2.48亿元。 

天津市建交委已经组织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城投”）完成了纪庄子迁建（津南）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迁建污水

厂”）的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并获得了天津市主管部门的批复。 

迁建污水处理厂坐落在天津市津南区大孙庄，建设规模为 55万立方米/日，

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排放

标准。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迁建污水处理厂初步设计工程概算建设资金为人民币

206559.01 万元。 

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委托天津市海河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河公司”）整理收储纪庄子污水处理厂。海河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全资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就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迁建，天津市建交委及海河公司将与本公司分别签署

《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迁建协议》（以下简称“迁建协议”）及《纪庄子污水处理厂



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以下简称“补偿协议”），约定各方责任和义务。 

一、迁建协议的主要内容： 

1、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迁建补偿原则为“项目换项目”，即以迁建污水处理厂

置换纪庄子污水处理厂。 

2、本公司继续获得迁建污水处理厂的经营权。天津市主管部门于迁建污水

处理厂调试运行前与本公司签订迁建污水处理厂经营服务协议，确定由天津市建

交委核准的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服务价格，定价原则为天津市建交委核准后的排

放标准为一级 B的服务单价加排放标准提标至一级 A的运营成本增加部分。 

3、鉴于本公司具有丰富的污水处理厂建设经验，并为方便资产置换，由本

公司作为迁建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主体，进行污水处理厂建设，建设资金来源由纪

庄子污水处理厂土地出让收入给予解决。 

4、迁建污水处理厂以天津市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初步设计工程概算总投资

人民币 206559.01万元进行建设，并按照初步设计批复的建设规模、内容和标准，

包干使用。 

5、本公司需于 2013 年 9 月 15 日前建成迁建污水处理厂并开始调试运行。

迁建污水处理厂进入商业运营日之前，本公司继续运营纪庄子污水处理厂。 

二、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征收范围： 

（1）纪庄子污水处理厂，位于西青区紫金山路，四至范围东至卫津河；南

至纪庄子再生水厂；西至李港铁路；北至污水河，占地面积 31.89603 公顷

（478.440450 亩），以房地产权证或实测面积为准； 

2、土地整理征收补偿费：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为人民币

206559.01 万元 

3、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的支付方式：海河公司按照迁建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进度，支付给本公司征收补偿，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①上述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必须向海

河公司交付整理储备地块范围内涉及的全部房地产权证原件，同时海河公司向本

公司支付人民币 67000万元； 

②剩余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按本公司提供的迁建污水处理厂建设资金需求



由海河公司支付给本公司，本公司所需建设资金需提前 10 个工作日向海河公司

提出申请，以确保工程建设进度。 

③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为本公司建设迁建污水处理厂的补偿，在整理储备过

程中，如产生其他的实际费用，由海河公司与本公司协商解决。 

4、在迁建污水处理厂投入正式商业运营后，本公司进行纪庄子污水处理厂

的拆除及交付工作，并在投入正式商业运营期后 3 个月内完成纪庄子污水处理

厂的拆除和交付工作，并完成全部房地产相关权证的注销手续。 

5、2014年 6月 30日前，本公司必须确保整理储备地块具有交付土地条件，

并将地块交付给海河公司。如非因本公司原因，造成迁建污水处理厂的商业运营

期晚于 2014年 3月 31日，本合同第五条约定的交付土地的日期亦相应顺延，本

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 

三、上述迁建协议和补偿协议生效后，本公司办理项目建设主体事宜。 

四、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1、迁建污水处理厂建设期，纪庄子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营，因此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2、迁建污水处理厂建成商业运营后，迁建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建设规模为 55

万立方米/日，与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建设规模 45 万立方米/日相比，建设规模增

加了 10 万立方米/日。因此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迁建污水

处理厂的出水水质与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相比有所提升，因此也会产生更

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迁建污水处理厂建设期间，迁建污水处理厂由本公司作为建设主体，利

用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进行建设，海河公司按迁建污水处理厂

建设进度支付给本公司，因此不会对本公司资金需求造成影响。 

2、建设期间按进度收到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作为预收帐款处理,同时增加在

建工程，公司账面资产会大幅增加，总投资回报率会相对降低，净资产收益率相

对影响不大。 

3、根据天津市建交委的安排，迁建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服务价格定价原则



为天津市建交委核准后的排放标准为一级 B的服务单价加排放标准提标至一级 A

的运营成本增加部分，但具体价格和经营模式尚未确定，因此目前无法确定迁建

污水处理厂商业运营后的收入及收益情况。 

（三）风险分析 

1、建设资金不足的风险：根据上述安排，迁建污水处理厂为天津市政府主

管部门批复的迁建污水处理厂初步设计中的工程概算建设资金人民币

206559.01 万元，包干使用，因此可能存在工程投入超出上述建设资金的风险。

本公司将充分发挥在污水处理厂建设管理方面的经验，利用先进技术，在保证工

程质量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建设成本，确保建设资金控制在工程初步设计概算范

围内。 

四、后续披露内容 

本公司将与天津市建交委签署迁建污水处理厂经营协议，如果经营协议对公

司未来收入产生较大影响（按照上市规则衡量），公司届时将经营协议提交公司

有权审核机构审核，并按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相关内容。 

五、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迁建及所涉及的迁建协议

及补偿协议，作为股价敏感信息进行披露。 

根据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迁建及所涉及的迁建协议和补

偿协议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依据该项目性质及定价原则，上海交易所豁

免本公司提供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资产评估报告及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审核及披

露程序进行审核及披露。 

上述关于纪庄子污水处理厂的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批准及确认纪庄子污

水处理厂迁建协议、其条款及条件及据此拟进行的建议以及其执行； 

没有股东回避表决。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关于批准及确认纪庄子再生水厂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其条款

及条件及据此拟进行的建议以及其执行的议案 

（2012 年 7 月 13 日） 

 

各位股东： 

根据天津市整体规划，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公司”）

所属纪庄子再生水厂进行迁建，天津市人民政府授权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

会（以下简称“天津市建交委”）负责推动纪庄子再生水厂迁建工作。 

中水公司所属纪庄子再生水厂为一座生产规模 7万立方米的再生水厂，资产

原值为人民币 2.21亿元，截止 2011年 12月 31日止，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1.76

亿元。2010年度及 2011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1631.8万元及 1492.1万元。 

天津市建交委已经组织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城投”）完成了纪庄子迁建（津南）再生水厂（以下简称“迁建再生水

厂”）的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并获得了天津市主管部门的批复。 

迁建再生水厂坐落在天津市津南区大孙庄，生产规模 7 万立方米/日，出水

水质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工业用水水质

（GB/T19923-2005）循环冷却水水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2002）观

赏性景观环境用水标准。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迁建再生水厂初步设计工程概算建

设资金为人民币 26035.07万元。 

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委托天津市海河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河公司”）整理收储纪庄子再生水厂地块。海河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全资子

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就再生水厂迁建，天津市建交委及海河公司将分别与中水公司签署《纪庄子

再生水厂迁建协议》（以下简称“迁建协议”）及《纪庄子再生水厂土地整理储备

项目补偿合同》（以下简称“补偿协议”），约定各方责任和义务。 



一、迁建协议的主要内容： 

1、纪庄子再生水厂迁建补偿原则为“项目换项目”，即以迁建再生水厂置换

纪庄子再生水厂。 

2、中水公司继续获得迁建再生水厂的经营权。 

3、鉴于中水公司具有丰富的再生水厂建设经验，并为方便资产置换，由中

水公司作为迁建再生水厂的建设主体，进行再生水厂建设，建设资金来源由纪庄

子再生水厂土地出让收入给予解决。 

4、迁建再生水厂以天津市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初步设计工程概算总投资人

民币 26035.07 万元进行建设，并按照初步设计批复的建设规模、内容和标准，

包干使用。 

5、中水公司需于 2013 年 9 月 15 日前迁建再生水厂并开始调试运行。迁建

再生水厂进入商业运营日之前，中水公司继续运营纪庄子再生水厂。 

二、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征收范围： 

（1）纪庄子再生水厂，位于西青区紫金山路，四至范围东至卫津河；南至

纪庄子集体土地；西至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北至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

2.70543 公顷（40.58145 亩），以房地产权证或实测面积为准； 

2、土地整理征收补偿费：纪庄子再生水厂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为人民币

26035.07 万元 

3、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的支付方式：海河公司按照迁建再生水厂的建设进

度，支付给中水公司征收补偿，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①上述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中水公司必须向

海河公司交付整理储备地块范围内涉及的全部房地产权证原件，同时海河公司向

中水公司支付人民币 8000万元； 

②剩余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按中水公司提供的迁建再生水厂建设资金需求

由海河公司支付给中水公司，中水公司所需建设资金需提前 10 个工作日向海河

公司提出申请，以确保工程建设进度。 

③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为中水公司建设迁建再生水厂的补偿，在整理储备过

程中，如产生其他的实际费用，由海河公司与中水公司协商解决。 



4、在迁建再生水厂投入正式商业运营后，中水进行纪庄子再生水厂的拆除

及交付工作，并在投入正式商业运营期后 3 个月内完成纪庄子再生水厂的拆除

和交付工作，并完成全部房地产相关权证的注销手续。 

5、2014 年 6 月 30 日前，中水公司必须确保整理储备地块具有交付土地条

件，并将地块交付给海河公司。如非因中水公司原因，造成迁建再生水厂的商业

运营期晚于 2014年 3月 31日，本合同第五条约定的交付土地的日期亦相应顺延，

中水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 

三、上述迁建协议和补偿协议生效后，中水公司办理项目建设主体事宜。 

四、再生水厂迁建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1、迁建再生水厂建设期，纪庄子再生水厂正常运营，因此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造成影响。 

2、迁建再生水厂生产规模与纪庄子再生水厂生产规模相同，但用户除纪庄

子再生水厂供水区域用户外还增加了津南区供水区域用户，会对中水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迁建再生水厂建设期间，迁建再生水厂由中水公司作为建设主体，利用

纪庄子再生水厂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进行建设，海河公司按迁建再生水厂建设进

度支付给中水公司，因此不会对中水公司资金需求造成影响。 

2、建设期间按进度收到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作为预收帐款处理,同时增加在

建工程，公司账面资产会大幅增加，总投资回报率会相对降低，净资产收益率相

对影响不大。 

3、迁建再生水厂进入商业运营后，由于仍然按照纪庄子再生水厂商业模式

进行运营，同时有新用户增加，因此会对迁建再生水厂的收入和收益均产生积极

影响。 

（三）风险分析 

1、建设资金不足的风险：根据上述安排，迁建再生水厂建设资金为天津市

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迁建污水处理厂和迁建再生水厂初步设计中的工程概算建

设资金人民币 26035.07 万元，包干使用，因此可能存在工程投入超出上述建设



资金的风险。本公司将充分发挥在污水处理厂和再生水厂建设管理方面的经验，

利用先进技术，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建设成本，确保建设资金控

制在工程初步设计概算范围内。 

四、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纪庄子再生水厂迁建及所涉及的迁建协议及

补偿协议，作为股价敏感信息进行披露。 

根据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纪庄子再生水厂迁建及所涉及的迁建协议和补偿

协议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依据该项目性质及定价原则，上海交易所豁免

本公司提供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资产评估报告及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审核及披露

程序进行审核及披露。 

上述关于纪庄子再生水厂迁建的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确认批准及确认纪

庄子再生水厂迁建协议、其条款及条件及据此拟进行的建议以及其执行； 

（2）批准及确认纪庄子再生水厂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其条款及条

件及据此拟进行的建议以及其执行； 

没有股东回避表决。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追认及确认授权任何一名董事代表本公司签署、执行、完成、

交付、或授权签署、执行、完成及交付所有有关文件及契据，并作出

或授权作出彼等酌情认为必需、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事情及事宜，

以实施及实行该等协议，及豁免遵守或就该等协议的任何条款作出及

同意作出彼等酌情认为合适而性质并非重大、且符合本公司利益的修

改，以及董事的一切上述行动的议案 

（2012 年 7 月 13 日） 

 

各位股东： 

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公司“）拟

分别与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天津市建交委”）及天津市土

地整理中心委托天津市海河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河公司”）签

署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迁建协议、纪庄子再生水厂迁建协议、纪庄子污水处理厂土

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纪庄子再生水厂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以下简

称“该等协议“），将先于本议案提交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若股东

大会批准及确认该等协议、其条款及条件及据此拟进行的交易以及其执行，则请

各位股东审议，批准、追认及确认授权任何一名董事代表本公司（其中包括）签

署、执行、完成、交付或授权签署、执行、完成及交付所有有关迁建纪庄子污水

处理厂和纪庄子再生水厂的文件及契据，并作出或授权作出彼等酌情认为必需、

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事情及事宜，以实施及实行该等协议，及豁免遵守或就

该等协议的任何条款作出及同意作出彼等酌情认为合适而性质并非重大、且符合

本公司利益的修改，以及董事的一切上述行动。 

     没有股东回避表决。 


